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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李美儀
電話：(02)7736-6006
電子信箱：b90330111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秘(二)字第11500253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1150100097號函 

(A09000000E_1150025368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知機關學校委託技師或建築師辦

理技術服務，履約過程中因其變更執業或開業型態而生契

約當事人變更之處理方式一案，詳原函說明，轉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

1150100097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(含附設醫院、農林場)
副本：各私立大專校院、本部各單位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3.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002708



1150025368 收文日期:115/03/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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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承辦人：劉冠良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7
傳真：02-87897614
E-mail：donto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1000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委託技師或建築師辦理技術服務，履約過程中倘因其

變更執業或開業型態而生契約當事人變更之情形，機關得

處理之方式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技師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：「技師應依下列方式之一執行業

務：一、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或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

事務所。二、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受聘於工程技術顧

問公司。三、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規定必需聘用領有執

業執照之技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。」建築師法第6條規定：

「建築師開業，應設立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業務，或由2個以

上建築師組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……。」

二、採購契約要項第23點（契約之轉讓）：「廠商不得將契約

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。但因公司分割、銀行或保險公

司履行連帶保證、銀行因權利質權而生之債權或其他類似

情形致有轉讓必要，經機關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三、技師或建築師變更其執業或開業型態，屬人民工作選擇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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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，固應受保障，但機關之權益亦應兼顧，以符契約公

平合理原則。就履約事項而言，技師（建築師）以自然人

身分執（開）業，具高度屬人性，其個人學識、專業能

力、經驗或實績等，與履約成果有高度關聯性。就財產部

分之責任而言，應不因技師（建築師）執（開）業型態之

改變，而得免除其對原契約之責任。

四、據此，履約過程中，技師（建築師）之執業（開業）型態

變更，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因可兼顧人民工作選擇及機關

權益之保障，其情形符合採購契約要項第23點（契約之轉

讓）所稱「其他類似情形」，機關得以書面同意變更契約

當事人，原契約由其概括承受，並與其另簽訂採購契約，

於契約約定原契約未完成之業務，由原技師或建築師負責

繼續辦理：

(一)由「單獨事務所」變更為「聯合事務所」：變更後之聯

合事務所屬合夥型態，原單獨事務所負責人（執業技師

或開業建築師）係聯合事務所合夥人，依民法第681條規

定，合夥人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，連帶負其

責任。另原契約未完成之業務，由原負責技師或建築師

繼續辦理。本會 90年2月15日（90）工程企字第

90004054號函，請參閱。

(二)由「單獨技師事務所」變更為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」：

原單獨技師事務所之負責人（執業技師），擔任變更後
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負責人或僅受聘為執業技師，該技

師並承諾比照民法第305條第2項規定，連帶負其責任2

年。另原契約未完成之業務，由原負責技師繼續辦理。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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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97年7月16日工程企字第09700263880號及109年10月

5日工程企字第1090022533號函（上開函均公開於本會網

站），請參閱。

(三)「聯合事務所」解散，且原負責技師或建築師單獨設立

事務所：原契約由原負責技師或建築師所新設立之單獨

事務所概括承受，且聯合事務所解散前之其他原合夥

人，均承諾比照民法第305條第2項規定，連帶負其責任2

年。另原契約未完成之業務，由原負責技師或建築師繼

續辦理。

(四)「聯合事務所」解散，且原負責技師組織工程技術顧問

公司擔任負責人或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：原負責技

師及聯合事務所解散前之其他原合夥人，均承諾比照民

法第305條第2項規定，連帶負其責任2年。另原契約未完

成之業務，由原負責技師繼續辦理。

五、倘對技師法、建築師法或民法仍有疑義者，請向各該法律

主管機關洽詢（依序為本會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法務

部）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各直
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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